
基隆市暖暖區公所【役男延期徵集入營】申請作業流程 

作業流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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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法令依據 

徵兵規則第 28條及附件-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k1=%e5%be%b5%e5%85%b5%e8%a6%8f%e5%89%87&t=E1F1A1&TPage=1 

※應備證件 

應徵役男在收受徵集令後,有符合延期徴集事故表所列各類事故原因之一者,得於徵集入營前 

,由本人或有行為能力之家屬,檢附相關證明,向本所綜合行政課申請。 

※使用表格 

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申請書 SOP602-1-1.docx(本申請書不必填寫,至本所辦理時,逕由戶役政

資訊系統列印,確認無誤後簽名或蓋章即可。)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  1.對本申請作業若有疑問,歡迎來電本所綜合行政課洽詢。 

  2.本申請作業因涉入營作業時效問題,最遲務必於入營前 1日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所申請。 

※承辦課室與聯絡電話 

綜合行政課 24579121轉分機 6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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逕予駁回 

登錄資訊系統並列印申請書 

http://www.klal.gov.tw/UpLoad/ProcessesPhoto/SOP602-1-1.docx

